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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修正條文(新)
	現行條文（原）
	說　　　明

	四、本會置委員13人，任一性別委員至少5人，由下列人員組成之：
（一）當然委員：
校長、家長會代表、教師會代表各1人。校長因故出缺時，以代理校長為當然委員。
（二）票選委員：
       1.行政人員代表：3人，任一性別委員至少1人。
          2.教師代表：7人。

	四、本會置委員19人，任一性別委員至少7人，由下列人員組成之：
（一）當然委員：
校長、家長會代表、教師會代表各1人。校長因故出缺時，以代理校長為當然委員。
（二）票選委員：
       1.行政人員代表：3人，任一性別委員至少1人。
          2.教師代表：13人。

	配合教師法修正將教
師代表由13人修正為
7人，總人數由19人
修正為13人，另配合
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
員總數3之1以上性
別比例，將任一性別
委員7人修正為5人。


	十一、本要點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之日施行，修正時亦同，惟本次修正自109學年度施行。

	十一、本要點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之日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	因應教評委員任期為
1年，爰新增本次修正
自109學年度施行。



